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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司1

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
字。本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1,981 1,922
銷售及服務成本 (18,504) (1,705)

毛利 3,477 217
其他經營收入 4 123 369
分銷成本 (149) (333)
行政開支 (4,191) (11,120)
其他經營開支 (1,757) (2,814)
有關長期投資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 (3,900)
借予前附屬公司
　Acme Landis Operations
　Holdings Limited之
　貸款（撥備）撥備撥回 (198) 95
呆壞賬撥備撥回 17 931

經營虧損 5 (2,678) (16,55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0 9,042 —
融資成本 6 (138) (1,023)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75)

期內溢利（虧損）淨額 6,226 (17,653)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8 0.02港元 (0.5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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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4,998 665
　商譽 47,523 —
　借予Acme Landis Operations
　　Holdings Limited之貸款 11 205 403

72,726 1,068

流動資產
　存貨 3,469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6,476 1,935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28 66,131

34,073 68,06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2,224 7,069
　應付票據 895 —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7 121 —
　進口貸款 686 —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4 3,486 —
　其他貸款，有抵押 15 — 4,000
　收購附屬公司之應付代價 19 15,000 —

32,412 11,069

流動資產淨值 1,661 56,997

74,387 58,0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35,701 35,701
　儲備 28,397 22,155

64,098 57,856

少數股東權益 — 20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14 10,289 —

74,387 5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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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繳入盈餘 㶅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10,187 255,030 — — (14 ) (353,484 ) 11,719
供股股份 35,260 52,890 — — — — 88,150
透過私人配售發行新股 7,272 8,454 — — — — 15,726
股本重組後股份溢價及股本削減 (117,018 ) (255,030 ) 17,850 354,198 — — —
累積虧損抵銷 — — — (353,484 ) — 353,484 —
已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變現 — — — — (2 ) — (2 )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57,737 ) (57,737 )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35,701 61,344 17,850 714 (16 ) (57,737 ) 57,856
已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變現 — — — — 16 — 16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6,226 6,226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35,701 61,344 17,850 714 — (51,511 ) 64,098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11,019 — — 714 (14 ) (14,758 ) (3,039 )
供股股份 5,509 8,264 — — — — 13,773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17,653 ) (17,653 )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16,528 8,264 — 714 (14 ) (32,411 ) (6,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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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5,188) (13,935)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61,815) (12,023)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5,000 13,77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62,003) (12,185)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66,131 24,644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4,128 1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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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適用

之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

呈報」而編製。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本公司之董事會決議，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

十一日改為三月三十一日，使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與Easykn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一致。因此，本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涵蓋六個月，由二零零四年四

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均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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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形式為業務分類。期內，本集團已在收購附屬公司時購入

一項漂染新業務（見附註19）及已建立一項針織新業務。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營業額及

業績分析載列如下：

營業額 分類業績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漂染 20,892 1,176
針織 1,089 (2,169)
無線通訊業務 — 70
通訊方案顧問服務 — (11)

21,981 (934)

分類業績 (934)
利息收入 3
無分配公司支出 (1,747)

經營虧損 (2,678)

營業額 分類業績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線通訊業務 967 (7,622)
通訊方案顧問服務 955 (1,545)
互聯網業務 — (153)

1,922 (9,320)

分類業績 (9,320)
利息收入 48
無分配公司支出 (7,283)

經營虧損 (1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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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3 48
其他 120 321

123 369

5. 經營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商譽攤銷，已包括在其他經營開支內 1,639 —
折舊 1,120 2,991
有關附屬公司商譽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已包括在其他經營開支內 — 3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149

6. 融資成本

該款項指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7.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而沒有香港利得稅撥

備。

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計算乃根據期內之溢利淨額6,22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17,653,000港元）及期間之已發行普通股357,006,840股

股份（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加權平均數29,700,520股股份）。

就計算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而言，分母已被調整，以

反映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之四十股股份合併為一股之股份合併及供股。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較其期內之平均市價為高，故不呈列截至二

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將減少期內之每股虧損，故不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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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派發股息。董事不建議就兩個期間宣派中期股息。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約26,02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076,000港元），其中約14,52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與收購附屬公司有關。

11. 借予ACME LANDIS OPERATIONS HOLDINGS LIMITED（「ALOH」）之貸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予ALOH 45,815 45,815
減：撥備 (45,610) (45,412)

205 403

借予ALOH之貸款乃由ALOH之買方將其所持本公司1,9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

股份作抵押。該筆貸款乃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董事認為，借予ALOH之貸款未必能

償還，因而作出撥備以減少貸款之賬面值約至所抵押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

現行市值。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平均信貸期達至90日。於呈報日，以發票日計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60日 16,590 —
61至90日 2,626 —
超過90日 6,018 —

貿易應收款項 25,234 —
其他應收款項 1,242 1,935

26,476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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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呈報日，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60日 7,868 —
61至90日 2,199 —
超過90日 472 101

貿易應付款項 10,539 101
其他應付款項 1,685 6,968

12,224 7,069

14. 銀行貸款

期內，本集團取得一筆為數5,000,000港元之銀行新貸款作為一般營運資金之用，及

在收購附屬公司時購入為數8,775,000港元之銀行貸款。該等貸款為無抵押，按現行
市場利率計算利息及於四年內分期償還。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

款總額達13,77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5. 其他貸款，有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貸方簽訂和解協議。透過轉讓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給貸方，作為悉數償還

4,000,000港元之貸款及 511,000港元（截止協議當日）之應計利息。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無線通訊業務。

16. 股本

於中期回顧期間，本公司之法定、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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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關連交易

(a) 期內，本集團與被聯交所視為「關連人士」之關連人士（由本公司董事官永義及其

配偶雷玉珠之若干親屬所控制之實體）所進行及參考同類交易之市場價格的交易

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漂染布料 13,047 —
已收漂染收入 166 —

於呈報日，應收該等實體之款項包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3,295 —

(b) 期內，本集團得到由永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官永義、曾耀佳及雷
玉珠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所提供之行政服務並須支付約為121,000港元之服務

費（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該服務費乃按雙方協定之條款

所釐定。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該款項尚未支付及已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

表內披露為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8. 資本承擔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為已訂約但未於

　簡明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開支：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9,923
－收購保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保昌」）

　全部已發行股份 — 65,000
－為共同控制實體及

　　非全資附屬公司權益之注資 20,904 20,904

20,914 9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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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本集團已收購保昌全部已發行股份，代價為65,000,000港

元（或須調整），如於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之通函所列載。保昌及其附屬公

司主要從事漂染業務。收購該等附屬公司乃以收購會計法入賬。該代價應以現金支
付，其中50,0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支付。有關代價之安排之詳情可

參考該通函及該調整將於二零零五年年中確定。

千港元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16,572
收購時產生之商譽（附註） 49,162

65,734

以下列項目達成：

　代價

　－已付出現金 50,000
　－應付代價 15,000
有關收購所產生之開支 734

65,734

收購時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付出 (50,000)
　有關收購所產生之開支 (734)
　所收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423

(50,311)

期內所收購附屬公司之營業額及業績已列載於附註3。

附註： 商譽分十年攤銷。當代價調整於二零零五年年中確定後，商譽之金額及其攤

銷將或須調整（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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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出售附屬公司

如附註15提及，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售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

予其他貸款之貸方。該出售之影響概述如下：

千港元

所出售之負債淨值 (4,547)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變現之㶅兌儲備 1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042

總代價 4,511

以下列項目達成：

　放棄貸款本金 4,000
　放棄其中應付利息 511

4,511

出售時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所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15)

期內所出售之附屬公司對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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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
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在營業額及溢利方面均取得令人滿意之增長。截至二零零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急升至約21,98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1,922,000港元增加逾十倍。營業額顯著上升主要是於二零零四年五月收購漂染
業務所致。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淨溢利約6,226,000港元，比較去
年同期約17,653,000港元之淨虧損，轉虧為盈。此項重大改善主要是於二零零四
年六月出售持續虧損之無線通訊業務而獲得約9,042,000港元之收益，以及於期內
來自漂染業務約1,176,000港元之溢利所致。但針織業務所錄得約2,169,000港元
之虧損已抵銷了部份增幅。

銷售額激增令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成本躍升近十倍至約
18,50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70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經營開支下跌至約 6,09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14,267,000港元減少約57.3%。開支減少主要是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出售無線通訊
業務令薪金、租金及其他經營開支得以減省，但新引入之成衣相關業務之成本支
出抵銷了部份減幅。

融資成本下跌約86.5%至約13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1,023,000港元），主要是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償還來自Easykn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永義」）為數30,270,000港元之貸款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清還
4,000,000港元之融資貸款（定義見下文「公司重大事項」）所致，但本集團於期內
動用銀行貸款，抵銷了部份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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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

鑑於本集團之無線通訊業務、通訊解決方案顧問服務及互聯網業務持續錄得重大
虧損，本集團於期內繼續致力精簡該等業務運作。為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及紡織品配額於二零零五年全面撤銷所帶來之商
機，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五月收購由保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保昌」）及其附屬公
司所經營之漂染業務。董事相信該等為本公司管理層所熟悉之業務，可為本集團
帶來穩定之現金流。於二零零四年六月訂立和解協議（定義見下文「公司重大事
項」）後，本集團於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及其附屬公司之無線通訊業務中不
再擁有任何權益。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漂染業務，對本集團
總營業額貢獻約95.0%，約達20,892,000港元。本集團之漂染廠位於中國東莞，
現時每日生產量約30,000磅。

位於中國河源之針織廠於本年度五月開始投產，每日生產量約20,000磅。針織服
務之營業額僅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營業額約5.0%，
預期所佔比例將持續增長。

按地區而言，本集團之客戶差不多全部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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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

全球經濟向上，尤其是中國大陸正處於強勁經濟增長，令大部份人民之生活水準
得以提高，從而刺激對高質素紡織品之需求。此外，隨著世貿之全球紡織品配額
取消，歐洲及美國公司相當可能轉移至成本較低之國家如中國採購成衣，長遠而
言，將有助提升本集團業務之增長前景。然而，中國經濟宏觀調控、油價不穩及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開始步入加息週期令市場氣氛減弱。短期展望亦受到中美
貿易關係緊張所產生之不明朗因素所濃罩。為防止中國產品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紡織品配額撤銷時大量湧入美國市場，損害其紡織業，美國政府可能會對中國
多種類別紡織品實施嚴格入口限制。我們將不斷密切監察市況，並因應需要作出
調整。

然而，管理層基於手頭上之訂單數量，對下半年度業績維持審慎樂觀。漂染業務
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貢獻。我們亦預料位於中國河源之針織廠生產量將穩步增
加。加上我們與客戶已建立之緊密關係、有所改善之效率、先進之生產設備以及
經驗豐富之管理層，我們有信心本集團最終將受惠於經濟增長。

本集團將致力提供高質素之布料予客戶，進一步擴展採購網絡與客戶基礎，並實
施有效之生產成本控制及價格策略，藉以為股東帶來更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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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公司重大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五日，本公司與永義聯合公佈，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有條
件同意向永義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收購保昌全部已發行股份，代價為65,000,000港
元（「收購事項」）。保昌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漂染業務。代價將以現金支付，其
中50,0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支付，餘額15,000,000港元將於二
零零五年年中調整（詳情見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發之通函）作實後
支付。本公司由永義持有約35.93%之權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主要及關連交易。於二零零四年五
月十日本公司所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收購事項之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
過。收購事項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完成。收購事項之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於二
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發出之通函。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日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與雷子聰先
生（「雷先生」）訂立協議（「雷子聰之協議」）及與官寶芬女士（「官女士」）訂立協議
（「官寶芬之協議」），據此，當中包括，本集團同意由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起至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分別銷售織物及提供漂染服務予雷先生所控制
之公司（「雷子聰之公司」）及官女士所控制之公司（「官寶芬之公司」）（受制於各別
之限額）。此外，按雷子聰之協議及官寶芬之協議之條款，本公司同意就銷售織
物及提供漂染服務予雷子聰之公司及官寶芬之公司，分別向雷子聰之公司及官寶
芬之公司授予貿易信貸。該等貿易信貸為無抵押，免息及有60日之信貸期。雷先
生為本公司董事雷玉珠女士之侄兒，而官女士乃本公司董事官永義先生之妹妹。
根據上市規則，雷先生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官女士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按雷子聰之協議及官寶芬之協議預計進行之交易（「交易項目」）構成本公司之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該等交易乃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中，及根據相關協議中
按公平基礎磋商而達致之條款進行。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所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雷子聰之協議與官寶芬之協議以及交易項目之普通決議案
已獲獨立股東通過。交易項目之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發
出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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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公司重大事項（續）

由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與雷子聰之公司及官
寶芬之公司交易之金額分別約4,517,000港元及約8,696,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授予雷子聰之公司及官寶芬之公司之尚未償還貿易信貸分別約
4,513,000港元及約8,782,000港元。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公佈，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Copplestone
Limited（「Copplestone」）與獨立於本公司之第三方Arco Consulting Inc.（「Arco」）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和解協議（「和解協議」），據此，將Copplestone
當時之全資附屬公司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之全部已發行股份轉讓予Arco，
作為全數償還根據合約雙方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簽訂之融資協議由Arco向
Copplestone所提供為數4,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貸款」）及應計利息511,000港
元（截至和解協議當日）。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無線
通訊業務。根據上市規則，出售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出售項目」）構成本
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之交易。和解協議及出售項目之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
年八月四日發出之通函。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依靠來自於二零零三年及
二零零四年進行之集資活動之所得款項淨額，4,000,000港元之融資貸款及銀行借
貸融資經營。根據和解協議（定義見上文之「公司重大事項」），融資貸款連同其應
計利息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清還。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取得一項新銀行貸款
5,000,000港元作為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於收購若干附屬公司時亦獲得銀行貸款
8,775,000港元，以及來自銀行686,000港元之入口貸款。所有貸款均為無抵押、
以港元結算及須於四年時間內分期償還，利息以現行市場利率計算。於二零零四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14,46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無），其中約28.9%為短期借貸，約71.1%為長期借貸。本集團之借貸多為
項目計劃所需，少有季節性借貸模式。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
資金約為64,09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7,856,000港元）。本集
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對股東資金之基礎計算）由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0.069增加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約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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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維持良好。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淨值約1,66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6,997,000港元），現金及等
同現金約4,12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6,131,000港元）。於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1.1（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6.1），此乃按流動資產約 34,07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68,066,000港元）對流動負債約32,41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1,069,000港元）之基礎計算。流動比率大幅下跌主要是由於收購漂染業務所致，
此不單令銀行及現金結餘減少，更令本集團之負債上升。

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充足財務資源進行經營。

承受兌換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以港幣及人民幣為主，故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因兌換
率波動而承受重大風險。因此，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及截至本報告日為止，本集團並無債務證券或其他資本
工具。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於上文「公司重大事項」所披露之收購保昌及出售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外，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附屬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
購或出售。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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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款項約為26,02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076,000港
元），其中約14,52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涉及收
購數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20,91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95,827,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其中約14,461,000港元已被使用）
乃由本公司無限額擔保，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亦就此向銀行提供無限額相互擔保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除於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任何重大投資計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其他地方僱用之全職管理、技
術、行政人員及工人約300名。於回顧期間，僱員之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2,214,000港元。僱員酬金乃視乎僱員之工作表現、經驗及現時業內慣例而定。本
集團實行購股權計劃，以鼓勵上進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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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記載，或
依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之權益（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持有普通 普通股份約

董事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官永義先生（附註） 配偶權益 128,259,324 35.93%
雷玉珠女士（附註） 信託受益人 128,259,324 35.93%

附註：該128,259,324股股份乃指同一批本公司股份。該等股份以Landmark Profits Limited

之名義登記，並由Landmark Profits Limited實益擁有，而該公司為永義之全資附屬

公司。Magical Profits Limited於永義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36.74%之權益。Magical

Profits Limited由Accumulate More Profits Limited全資擁有，最終由The Magical

2000 Trust（其受益人包括雷玉珠女士及其家族成員（配偶除外））之信託人Trustcorp

Limited全資擁有。官永義先生為雷玉珠女士之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

於128,259,324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於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
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已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
定所存置之登記冊內，或依據標準守則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
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或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作為任何安排之參與方，致使本公司董事藉購入本公
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並且各董事或彼等之任何配偶或十
八歲以下子女概無獲授予任何認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股本或債務證券之
權利，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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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A. 本公司

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本公司通過批准一項購股權計劃（「一九九一年
購股權計劃」），股東其後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
以普通決議案形式予以終止，惟於該計劃終止前根據計劃授出且仍然存在之
購股權則維持有效，可根據一九九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予以行使。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通過另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一年購
股權計劃」），股東其後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
決議案形式予以終止，惟於該計劃終止前根據計劃授出且仍然存在之購股權
則維持有效，可根據二零零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予以行使。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本公司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7章之新規定，批准一
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起，並無根據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根據一九九一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一年購股權計劃授予本集團前連續合約
僱員之購股權之詳情及於回顧期內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每股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於期內失效 九月三十日 行使價 購股權行使期

港元

（附註c）

一九九一年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 45,000 (45,000 ) — 3.333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日至

（附註a） 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一九九一年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56,250 (56,250 ) — 1.711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至

（附註a）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238,050 (238,050 ) — 1.792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至

（附註a）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5,625,000 — 5,625,000 1.792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至

（附註b）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5,964,300 (339,300 ) 5,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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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附註：

(a) 歸屬期乃授出日期後三年期間。購股權之三分之一可由授出日期起計十二個月

後予以行使，其後由授出日期起計第十八個月、二十四個月、三十個月及三十

六個月後分別予以行使購股權之六分之一。

(b) 歸屬期乃授出日期後六個月期間。半數購股權可由授出日期起予以行使，餘下

半數購股權則可由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後予以行使。

(c) 購股權之行使價於供股或紅利發行，或本公司之股本有其他類似改變之情況下

可予以調整。

於期內，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或被註銷。

B. 附屬公司

(1) solution100 Corporation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solution100 Corporation採納一項購股權
計劃，據此，可根據該計劃之條款及條件，不時向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
權，藉以認購 solution100 Corporation股本中之股份。自 solution100
Corporation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Solution100 Corporation自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起不再是本公司之
附屬公司。

(2)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根據上市規則第17
章之新規定，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可根據該計劃之條款及條件
不時向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藉以認購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股
本中之股份。自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
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i100 Wireless Corporation自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起不再是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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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之
登記冊內記載，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
之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好倉：

佔本公司
持有 已發行普通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份數目 股份約百分比

Landmark Profits Limited（附註） 實益擁有人 128,259,324 35.93%
永義（附註）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28,259,324 35.93%
Magical Profits Limited（附註）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28,259,324 35.93%
Accumulate More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28,259,324 35.93%

Profits Limited（附註）
Trustcorp Limited（附註） 信託人 128,259,324 35.93%
歐陽文賢 實益擁有人 47,624,136 13.34%
陳素珍 實益擁有人 37,191,000 10.42%

附註： 該 128,259,324股股份乃指同一批本公司股份。該等股份以 Landmark Profits

Limited之名義登記，並由Landmark Profits Limited實益擁有，而該公司為永義之
全資附屬公司。Magical Profits Limited於永義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36.74%之權

益。Magical Profits Limited由Accumulate More Profits Limited全資擁有，最終由

The Magical 2000 Trust（其受益人包括本公司董事雷玉珠女士及其家族成員（配偶

除外））之信託人Trustcorp Limited全資擁有。

除於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須列入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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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劉善明先生由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
委員會成員。審核委員會現由三位成員組成，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簡嘉
翰先生、鄺長添先生及劉善明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本公司之核數師審
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實務與準則，並討論內部管理及財務報告等事項，包括審閱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守則第7
段所規定之指定任期委任，但根據本公司細則之條文，彼等須在本公司之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可膺選連任。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承董事會命
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官永義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